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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系统与瓶装供应站补强
更新时间：2026-04-21
这份文件专门解决两个容易被旧资料带偏的问题：
CJJ/T 146 在当前燃气监管和用户侧治理里到底怎么用
瓶装供应站标准层以前为什么会把 CJJ/T 202 写错
一、先说结论
CJJ/T 146-2011《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 作为报警控制与联动层的技术依据，当前仍然在各地燃气整治、检查清单和执法案例中被持续引用。
瓶装供应站条件层当前稳定依据，应优先回到 GB 51142-2015 第 8 章、广西条例、专项整治和经营服务管理要求。
旧整理稿把 CJJ/T 202 写成瓶装供应站标准，这一映射本轮已确认错误并撤回，因为公开稳定来源显示 CJJ/T 202-2013 对应的是《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技术规范》。
二、报警控制系统层怎么纳入知识库
1. 为什么 CJJ/T 146 仍然值得单独补强
当前 LPG 风险已经不只是“站里有没有罐、瓶、泵”，而是越来越多地落在：
餐饮用户报警切断
厂站探测器选型
报警控制器和备用电源
探测器功能检查和维护
报警信号与切断、排风、值守响应的联动
这些问题，仅靠 GB 51142、广西条例和专项整治文件还不够细，仍需要报警控制系统的专门技术规则补位。
2. 本轮能确认的官方线索
本轮通过公开官方来源能稳定确认：
沈阳市 2021 年推进燃气用户安装报警系统的公开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报警器控制系统应符合 CJJ/T 146-2011
北京海淀区燃气安全检查指南，把 CJJ/T 146-2011 第 6.0.4 条直接写进检查依据
广安经开区 2025 年执法案例，直接引用 CJJ/T 146-2011 第 3.1.2 条，指出在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场所应选用探测液化石油气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这说明它不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旧名字，而是当前治理中仍会落到检查、整改和案例语言里的现实依据。
3. 当前知识库可先固定的 4 个检查主题
3.1 探测器选型
液化石油气场所应选对探测介质
不能把天然气探测器直接拿去覆盖 LPG 场景
3.2 控制器与备用电源
控制器不能只是“装了就算”
还要看备用电源、故障状态、断电后的持续可用性
3.3 运行与维护
报警装置是否通电
探测器是否被遮挡
是否开展定期检定、功能检查、维护保养
3.4 联动与响应
报警后是否能联动切断、排风、值班响应
餐饮用户、工商业用户和厂站高风险区域要特别看联动链条是否完整
三、瓶装供应站条件层怎么纠偏
1. 为什么要撤回 CJJ/T 202
此前旧整理稿把瓶装供应站条件类主题写成：
CJJ/T 202-2013《城镇燃气瓶装供应站基本条件》
但本轮继续核对公开稳定来源时发现：
多个政府公开文件把 CJJ/T 202-2013 明确写成《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技术规范》
因此，CJJ/T 202 = 瓶装供应站标准 这个映射不能继续保留。
2. 在准确编号核到之前，瓶装供应站先按什么管
当前最稳妥的做法是先回到已经确定的依据：
GB 51142-2015 第 8 章
《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
《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
《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企业自己的出库、配送、值守、追溯和用户服务制度
3. 当前瓶装供应站层最值得检查的点
供应站分类和站内边界是否清楚
实瓶、空瓶、待检瓶、报废瓶是否分区
是否存在露天堆放、通道占用、混放
是否形成出库扫码、配送签收、回瓶闭环
是否有值守、视频、巡查和异常处置机制
四、知识库里的处理原则
1. 对 CJJ/T 146
继续纳入知识库主干
作为报警控制与联动层的补强依据
后续再补更细的条文卡片
2. 对瓶装供应站独立标准编号
不再继续使用 CJJ/T 202 这个旧错引
先按已确认的国家规范、地方条例和专项整治要求组织知识库
待后续核到准确编号后，再补回独立标准层
五、对你当前网站和资料库的实际意义
这次纠偏的意义很大，因为它直接影响：
资料下载区是否继续传播错误编号
检查表、整改模板、题库里是否会沿用错误依据
后续做会员资料库、法规索引、搜索功能时，底层标准号是否会被带偏
这一步做完后，你现在这套知识库在“报警系统层”更稳了，在“瓶装供应站标准编号层”也更干净了。




